
 

 

 

 

 

粤卫办函〔2014〕25 号 

 

2014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卫生计生局（委），部属驻穗及省直有关单

位： 

根据原省人事厅、省卫生厅〘关于改革和完善卫生系列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的通知〙（粤人发〔2005〕311 号）和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

试有关问题的复函〙（粤人社函〔2011〕522 号）精神，为做好 2014

年全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以下简称实践

能力考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原则 

实践能力考试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考试对象、方式、标准及考试效用 

（一）全省符合申报 2014 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资历条件的人员，可参加 2014 年度实践能力考试。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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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成绩合格者才能申报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考试成绩作为评审的重要依据之一。其中因工作变动转换了专业

技术职务系列的人员，须在现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1 年，才能按

现岗位资格条件规定申报评审同档次的专业技术资格；取得现岗

位同档次专业技术资格后，申报比转换系列前高一档次的专业技

术资格的，现岗位技术工作时间至少满 2 年。资历可按变动专业

技术工作前后实际从事相应档次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累加计算。 

（二）2014 年度实践能力考试，采取人机对话的方式，在计

算机上完成试题作答。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2 小时。题型

有单选题、多选题和案例分析题三种。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

网（www.21wecan.com），进行人机对话考试系统模拟练习。 

（三）自 2011 年起，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

试只设成绩合格标准，不设优良标准。我委将委托考试服务机构

按照同一级别同一专业通过率为 60%的原则，对原始考试成绩进

行标准化处理，合格分数线统一定为 60 分。 

（四）自 2011 年起，合格成绩有效期为 3 年，即取得合格成

绩的人员从参加考试的当年度起凭合格成绩连续 3 年可申报卫生

系列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五）受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或省级组织、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卫生行政部门派遣，参加援外、援藏、援疆以及其它救

灾、援建、国际救援等特殊援助任务，且在受援地连续工作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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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因当年的实践能力考试时间在执行援助任

务期间无法参加考试的，当年可免于考试，直接参加当年度卫生

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 

（六）参加实践能力考试的男满 58 岁、女满 53 岁及以上的

人员（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31 日），不论考试成绩是

否合格，均可申报当年度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成绩当年有

效，并作为当年度评审的参考依据。 

（七）为体现对农村卫生人才的倾斜，14 个经济欠发达地市

（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

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下同）及江门恩平市乡镇卫生

院、计生服务所的技术人员，在其他人员考试合格分数线的基础

上降低 5 分作为考试合格分数线，合格成绩当年有效。上述人员

不含县城或区所在地乡镇卫生院或计生服务所的人员，乡镇卫生

院名称必须与〘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名称一致。如申报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时已经调离欠发达地市乡镇卫生院、计生服务所，

降分后合格的成绩，不能作为申报评审的有效依据。 

三、考试内容 

主要通过对专业技术人员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分析，考核本

人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与水平。不指定考试用书。 

四、考试专业及级别设置 

根据医学专业技术资格设臵以及近几年来我省卫生系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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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情况，共设臵普通内科等 91 个考试科目

（见附件 1）。考试级别分为正高级和副高级。 

申报人根据现从事的工作以及有关执业资格准入方面的要

求，选择合适的专业进行考试，所选考专业必须与拟申报评审的

专业及资格级别相一致。 

五、考场设置 

原则上每个地级以上市设臵一个考场，申报人数较多且具备

开考条件的可申请另增设考场。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必须根据各

专业报名人数落实好考场。 

六、报名有关要求 

（一）报名方式。 

考试报名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2014 年 2 月 10 日-2 月

19 日，申报人可登陆广东卫生人才网（www.gdwsrc.net）进行网

上报名，在网上填写个人报考信息，上传个人照片，提交相关报

名材料，打印〘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

报名表〙（附件 2）1 份并签名。已参加 2013 年度广东省卫生系列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的人员，需使用原用户名和密码

登陆系统进行报名。 

（二）须提交的报名材料。 

1.身份证。 

2.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以博士学位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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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的人员须提供博士学位证书。 

3.凡申报临床、中医、口腔、公卫类（正、副）主任医师资

格的，须提交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 申报的专业技术资

格必须与〘医师资格证书〙的执业类别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执

业范围相一致。申报（正、副）主任护师的，须提交护士执业证

书及其注册页。 

4.通过单位调入、军队转业安臵、个人自主来粤创业择业的

人员，在省外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需按〘关于印发〖广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省外来粤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确认的

暂行办法〗的通知〙（粤人社发〔2010〕306 号）要求进行确认，

如在 2014 年度考试报名前尚未完成相关确认工作，需提交保证

书。 

5.14个经济欠发达地市及江门恩平市的乡镇卫生院、计生服

务所技术人员报名时需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6.个人拟报考专业未开考的，可选择相近专业参加考试，并

提出申请；转换系列评审的人员，需提交单位出具的现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年限证明；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出的，需提交相关情况说

明。 

7.以上报名材料均需原件扫描上传，请务必保证上传材料清

晰可见、真实有效。同时所有报名材料需提交复印件（需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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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考点备查。 

（三）报名确认及资格审核。 

2014 年 2 月 11 日至 28 日为各报名点、考点进行网上报名确

认及资格审核工作的时间，具体时间和地点由各报名点、考点确

定。确认及审核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申报人所在单位需审核申

报人报名信息和报名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并在报名表相应栏

加盖公章。各单位收齐报名表和报名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后，按

属地管理原则到所在报名点报名确认，广州地区以外的部属、省

属单位直接到所在地的各地级以上市考试负责部门报名确认，部

属、省属驻穗单位直接到广州市卫生信息中心（地址：广州市西

华路 534 号）报名确认。各报名点需认真审核申报人网上报名信

息及上传报名材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各报名点、考点应在 2 月

28 日前完成资格审核工作，在报名表相应栏加盖公章，并将网上

数据提交至我委人事处。 

七、考试时间和地点 

考试时间定于 4 月 19 日。考生可于 4 月 15 日至 4 月 19 日

自行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打印〘准考证〙，

凭〘准考证〙及个人有效证件，并按〘准考证〙标注的时间及地

点参加考试。 

八、考试组织管理 

考试的具体考务工作由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卫生计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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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负责。请负责单位根据各专业的考试时间安排，做好各项

考务工作，并接受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部门监督指

导。 

九、考试收费 

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卫生专业高级技术资格考试、

答辩收费标准的复函〙（粤价函〔2006〕176 号）规定执行，每人

收取 100 元。 

 

    附件：1.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专

业设臵一览表 

          2.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报

名表 

 

 

 

                           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4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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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报 考 专 业 序号 报 考 专 业 

1 普通内科（临床）  47 中医骨伤科（中医）  

2 心血管内科（临床）  48 中医皮肤科（中医）  

3 呼吸内科（临床）  49 中医肛肠科（中医）  

4 神经内科（临床）  50 针灸科（中医）  

5 消化内科（临床）  51 推拿科（中医）  

6 血液病（临床）  52 中医眼科（中医）  

7 肾内科（临床）  53 中医耳鼻喉科（中医）  

8 内分泌（临床）  54 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医）  

9 风湿病（临床）  55 护理学（护理）  

10 传染病（临床）  56 内科护理（护理）  

11 急诊医学（临床）  57 外科护理（护理）  

12 康复医学（临床）  58 妇产科护理（护理）  

13 老年医学（临床）  59 中医护理（护理）  

14 重症医学（临床）  60 儿科护理（护理）  

15 职业病（临床）  61 放射肿瘤治疗学（临床）  

16 结核病（临床）  62 康复医学治疗技术  

17 皮肤与性病（临床）  63 放射医学（临床）  

18 精神病（临床）  64 放射医学技术  

19 肿瘤内科  (临床) 65 超声医学（临床）  

20 全科医学（临床）  66 超声医学技术  

21 普通外科（临床）  67 临床营养  

22 神经外科（临床）  68 核医学（临床）  

23 胸心外科（临床）  69 核医学技术  

24 泌尿外科（临床）  70 病理学（临床）  

25 骨科（临床）  71 病理学技术  

26 烧伤外科（临床）  72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27 整形外科（临床）  73 微生物检验技术  

28 肿瘤外科（临床）  74 理化检验技术  

29 麻醉学（临床）  75 心电学技术  

30 妇产科（临床）  76 病案信息技术  

31 计划生育（临床）  77 输血技术  

32 妇女保健（临床、公卫）  78 医院药学  

33 小儿内科（临床）  79 临床药学  

34 小儿外科（临床）  80 中药学  

35 儿童保健（临床、公卫）  81 环境卫生（公卫）  

36 口腔（口腔）  82 营养与食品卫生（公卫）  

37 口腔内科（口腔）  83 学校卫生与儿少卫生（公卫）  

38 口腔颌面外科（口腔）  84 放射卫生（公卫）  

39 口腔修复（口腔）  85 卫生毒理（公卫）  

40 口腔正畸（口腔）  86 传染性疾病控制（公卫）  

41 眼科（临床）  87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公卫）  

42 耳鼻喉（头颈外科）（临床）  88 病媒生物控制技术  

43 中医内科（中医）  89 寄生虫病控制（公卫）  

44 中医妇科（中医）  90 职业卫生（公卫）  

45 中医儿科（中医）  91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公卫）  

46 中医外科（中医）    

注：报考专业名称后注明临床、口腔、中医、公卫的，必须具有相同类别的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注

明护理的提交护士执业证书。申报妇女保健、儿童保健专业的人员，持有临床类、公卫类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

业证书的都可以报考,评审时分别申报妇产科(儿科)和公卫类专业技术资格。具有临床类执业资格、拟申报临床类

预防保健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报考临床类或公卫类的合适专业。申报评审中西医结合医学专业人员，可报考中西

医结合医学专业或中医类别的合适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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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报名表 

用户名：                   条形码：     

确认考点：                                 

基本
信息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出生日期  民    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现有
资格
信息 

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  

执业地点  

现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取得时间  

现聘任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聘任时间  

拟申报专业  拟申报资格  

报考专业  报考级别  

教育
情况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参评学历  参评学位  

毕业专业  毕业学校  

工作
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所属  

从业年限  

联系
方式 

联系电话  邮   编  

地    址  

其他 是否属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人员 是（      ）    否（       ） 

备注  

以下由审核部门填写盖章 

审

查

意

见 

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地级以上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意见 

               （公章）                （公章）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须申报人员仔细核对后签字确认，一旦确认不得修改。 

申报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校对：人事处  郭雪霏                            （共印 20份） 

 


